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ms.mofcom.gov.cn/article/zcfb/ax/202308/20230803436393.shtml)

附錄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公告 2023年第 32号

关于调整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措施的公告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结束，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为适应新

形势要求，现就非医用口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

体温计等六大类防疫物资产品出口质量监管措施作出如下调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停止确认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清

单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停止提供国内市场查处的非医用口罩质量不合格产品和企业清单工作。

海关不再以上述清单作为相关产品出口验放的依据。相关出口企业无需再申请进入 “取得国

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 ”或 “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

产企业清单 ”，报关时无需再提供 “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 ”或 “出口医疗物资声明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 2020 年第 5 号公告（《关于有序

开展防疫物资出口的公告》）及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第 12 号公告（《关

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同时废止。有关防疫物资出口企业要确保产

品质量安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自觉维护中国产品国际声誉。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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